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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仪器设备管理规定》

的通知 

 

各单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仪器设备管理规定》经学院审

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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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仪器设备管理规定 

 

为加强材料实验中心仪器设备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设备的使用效

率，保证实验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根据学校关于实验室仪器设备管

理等有关规定的精神要求，特作如下规定。 

一、实验中心所有仪器设备，在主管实验中心的副院长领导下，

由实验中心主任和设备管理人员共同进行管理。 

二、设备的采购、验收。各实验室根据实验教学要求提出申请，

实验中心根据中心仪器设备总体情况进行审核，确定仪器设备的型

号、配置，以及到货后的安装调试及验收等工作。 

三、管理： 

1、实验中心的全部仪器设备管理均落实到人，各分室均派专人

进行管理。 

2、大型精密仪器建立文字管理档案，随时记录设备的使用情况。 

3、全部仪器设备按学校物资设备与实验室管理处的统一编号张

贴固定资产标签。 

四、使用： 

1、各实验室老师对每种仪器制定标准操作规程和注意事项，并

摆放在仪器设备旁，实验中心负责汇编成册。 

2、仪器设备根据教学需要由中心统一调动，仪器设备一律面向

实验教学，并实行对外开放。仪器设备损坏或丢失按学校《仪器设备

损坏丢失赔偿办法》执行。 

3、使用仪器设备前，实验教师必须对学生进行严格的操作技术

培训。在使用中，如损坏仪器设备必须及时上报实验中心主任或主管

副院长，查清原因，做好事故记录，并提出处理意见。 

4、学期末要做好仪器清查和归位工作。 

五、维护和维修。仪器设备损坏，实验室老师要及时登记并组织

及时维修，自己能解决的故障自己解决；不能解决的要及时向实验中



心主任或主管副院长汇报。保修期内的仪器设备不许擅自拆封修理；

技术要求高、专业性强的要请专业人士维修。 

六、报废，年久老化设备需要报废，由各实验室老师提出申请，

实验中心组织相应任课教师或专家进行审核，并上报物质设备与实验

室管理处审批。实验中心的全部仪器和设备，个人无权私自处理，一

经发现按学校规定处罚。 

七、本细则如有与上级部门文件不符，按上级主管部门文件执行。 

  

 


